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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我们接受委托，对阿克苏市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项目

（以下简称“本期债券”）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价，

并出具总体评价报告。

我们的评价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

号——预测性财务信息的评估》。项目实施单位对该项目收益预测及

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责。这些假设已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的证据的评价，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

项使我们认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

该项目收益预测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

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了列报。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

际结果可能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本总体评价仅用于本期债券融资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

目的。

经专项评价，我们认为，在项目实施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所依

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项目预期现金净流入能够合理保障

偿还债券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总结评价结果如下：

一、项目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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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苏市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项目（以下简称“本项

目”）。

2、参与主体

本项目主管单位为阿克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3、项目区位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

4、项目建设期

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其批复，建设期为 11 个月，预计开工时

间为 2026 年 1月，竣工时间为 2026 年 11 月。

5、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本项目计划收购商品房共 2547 套，收购总面积 250084.20 ㎡

6、项目投资概况

项目总投资 95300.00 万元，其中：收购费用 89103.21 万元，契

税 2452.38 万元，印花税 44.55 万元，资产评估及不可控费用 547.19

万元，建设期利息 3152.67 万元。

本项目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95300.00 万元，其中：在2026

年申请专项债券资金 95300.00 万元，债券期限 7年。

二、债券应付本息情况

本项目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95300.00 万元，其中：在

2026 年申请专项债券资金 95300.00 万元，债券期限 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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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在债券存续期内可产生财务费用 21451.19 万元，其中：

债券利息 21347.20 万元，债券发行费 95.30 万元，登记托管费

7.62 万元，债券还本付息兑付服务费 1.07 万元（详见下表）

表：财务费用测算表

单位：万元

项目

计算期

期初

本

金金

额

本期发

行金额

本期偿

还本金

期末本

金金额
融资利率

应付

利息

发行服

务费

登记托管

费
兑付服务费

2026年 0 95,300.00 95300 3.20% 1524.80 95.3 7.62 0.08

2027年 95300 0.00 95300 3.20% 3049.60 0 0.00 0.15

2028年 95300 0 95300 3.20% 3049.60 0 0.00 0.15

2029年 95300 0 95300 3.20% 3049.60 0.15

2030年 95300 0 95300 3.20% 3049.60 0.15

2031年 95300 0 95300 3.20% 3049.60 0.15

2032年 95300 95300 3.20% 3049.60 0.15

2033年 95300 95,300.00 0 3.20% 1524.80 0.08

合计 95300 0 21347.20 95.3 7.624 1.07

三、评价依据和假设

1、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和国内

宏观调控政策无重大变化；

2、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3、相关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4、项目申请报告中体现的各项运营指标能够顺利执行；

5、无其他因不可抗力或不可预见因素产生的重大不利影响。

四、评价过程

我们依据国家、地方相关政策文件，以真实、客观、可行、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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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原则，对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专项财务评

价报告。整个评价工作分为四个阶段进行：

1、与项目实施单位就本次债券发行计划、期限等相关问题协商

一致，并制定出本次评价工作计划。

2、收集本次评价所需文件资料。收集与查阅项目的实施方案，

对项目实施单位进行尽调，与相关人员进行访谈，听取委托方相关人

员介绍，了解项目的具体情况。

3、安排专业人员进行评价，起草财务评价报告。

4、在上述工作基础上，与项目实施单位就评价结果交换意见，

在全面考虑有关意见后，对报告进行修改、校正，最后出具正式财务

评价报告。

五、评估分析

1、项目投资估算

项目总投资 95300.00 万元，其中：收购费用 89103.21 万元，契

税 2452.38 万元，印花税 44.55 万元，资产评估及不可控费用 547.19

万元，建设期利息 3152.67 万元。

2、项目资金筹措及投入计划

本项目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95300.00 万元，其中：在2026

年申请专项债券资金 95300.00 万元，债券期限 7年。

3、项目收入、成本和收益预测

（1）项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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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障房出租收入

根据阿克苏市近期房屋出租交易总体情况，结合后期本区域的发

展规划，本项目预计出租城镇房屋面积 250084.20 ㎡。《关于印发<

阿克苏市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调整方案>的通知》（阿市发改规

〔2025〕3号），“公职人员及其它多层公共租赁住房 7元/月·平方

米，高层公共租赁住房 8 元/月·平方米。”因本次涉及房屋大部分

为高层住宅，为保守估计，每月暂按 8 元/平方米测算，计算期第 2

年开始出租。

2）保障房出售收入

本项目保守估测预计可出售房屋 250084.20 ㎡，其中 2033 年出

售面积 250084.20 ㎡。出售价格根据当地市场行情适量降低，出售价

格按照 5200 元/㎡。

3）停车位收入

该项目涉及小区设计有 3311 个停车位，结合《关于印发<阿克苏

市普通住宅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阿市发改规

〔2025〕2 号），根据意见规定结合其他小区停车位收费实际情况，

暂定停车位收费标准为每个停车位每月 120.00 元。

4）充电桩收入

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本项目预计新增 200 套充电桩。新疆

地区的充电桩服务费依据《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关于电动汽车充电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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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有关事宜的通知》(新发改能价〔2016〕985 号)规定，服务费的最

高收费标准不得超过 1.2 元/度。电费按照相关规定执行不计入收入

及成本，本项目仅计算充电服务费。按照审慎性原则，本项目运营期

充电服务费定为 1.00 元/kwh。

根据目前市售的电动汽车中，特斯拉ModelS的续航里程超过400

公里，其电池容量达到了 85kwh。蔚来 ES6（性能版）、EC6（性能版）、

ES8 的续航里程均超过 400 公里，电池容量达到了 75kwh。比亚迪 e6

的续航里程达到了 300km，它的电池容量为 57kwh。比亚迪和奔驰合

资的腾势电动汽车续航里程为 253 公里，它的电池容量为 47.5kwh。

根据以上市场相关数据，本项目汽车充电容量暂按单次充满 60kwh 考

虑，充电时长为 1 小时，按照有效充电时长 8小时，日周转率为 3 次，

故日充电量为 180kwh。

5）物业管理费收入

本项目物业费收入主要为运营期内对小区的物业服务收取的费

用。根据文件《关于印发<阿克苏市普通住宅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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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细则>的通知》（阿市发改规〔2025〕2 号），本项目住房为多层

住房，物业服务收费采用三级收费标准，即 1.50 元/月/·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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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项目运营收入测算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计
2026

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2031年 2032年 2033年

1.保障房出租收

入（万元）
14404.85 0.00 2400.81 2400.81 2400.81 2400.81 2400.81 2400.81 0.00

出租面积（㎡） 1500505.20 0.00 250084.20 250084.20 250084.20 250084.20 250084.20 250084.20 0.00

收入单价（元/

㎡/年）
96.00 0.00 96.00 96.00 96.00 96.00 96.00 96.00 0.00

2.保障房出售收

入（万元）
130043.78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30043.78

出让面积（㎡） 250084.2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50084.20

收入单价（万元

/㎡）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52

3.物业管理费用

收入
2700.91 0.00 450.15 450.15 450.15 450.15 450.15 450.15 0.00

收费面积（㎡） 1500505.20 0.00 250084.20 250084.20 250084.20 250084.20 250084.20 250084.20 0.00

收入单价（元/

㎡/月）
1.50 0.0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0.00

4.停车位费用收

入
2860.70 0.00 476.78 476.78 476.78 476.78 476.78 476.78 0.00

收费面积（㎡） 19866.00 0.00 3311.00 3311.00 3311.00 3311.00 3311.00 3311.00 0.00

收入单价（元/

㎡/月）
120.00 0.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0.00

5.充电桩服务费

收入
7884.00 0.00 1314.00 1314.00 1314.00 1314.00 1314.00 1314.00 0.00

充电桩个数 200.00 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0.00

充电服务费收费

标准（元/kwh）
1.00 0.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0.00

日充电量

（kwh）
180.00 0.00 180.00 180.00 180.00 180.00 180.00 180.00 0.00

合计 157894.25 0.00 4641.74 4641.74 4641.74 4641.74 4641.74 4641.74 130043.78



（2）项目运营成本

1）人员费用

本项目成本费用主要为人员成本｡该项目主要配备运营人员 10

人，根据阿克苏地区工资标准，年工资标准为 4 万/人，即年度运营

成本为 40万元/人。



（3）相关税费

1）出售税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国发〔1986〕90 号），房

产税的税率，依照房产余值计算缴纳的，税率为 1.2%。

增值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 号）、《纳税人转让不动产增值税征收管

理暂行办法》，“（五）一般纳税人转让其 2016 年 5 月 1日后取得（不含

自建）的不动产，适用一般计税方法，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为销

售额计算应纳税额。纳税人应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不动产购

置原价或者取得不动产时的作价后的余额，按照 5%的预征率向不动产所在

地主管地税机关预缴税款，向机构所在地主管国税机关申报纳税。”

附加税：城市维护建设税 7%，教育费附加税率为 3%，

地方教育附加税率为 2%。

土地增值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财法字〔1995〕006 号 ）。



城镇土地使用税：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

行条例〉细则》，阿克苏市的城镇土地使用税每平方米年税额幅度为 1.8

元-10 元，本项目暂时按照 3 元计提。

其他税费：包括印花税等，按照合同额的 0.05%。

表：税费测算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合计
2026

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2031年 2032年 2033年

房产税 1417.4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417.45

增值税 971.29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971.29

附加税 116.5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16.56

土地增值税 5827.77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5827.77

城镇土地使用税 75.0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75.03

其他税 65.0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65.02

小计 8473.1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8473.11

2）出租税费

增值税

根据财税〔2016〕36 号文件规定，将建筑物、构筑物等不动产或者飞

机、车辆等有形动产的广告位出租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用于发布广告，按



照经营租赁服务缴纳增值税，因此，出租房屋收入按照不动产租赁 9%计算。

附加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分别为增值税的 7%、3%、

2%。

房产税

房产税按不含税出租收入的 12%计算。

项目 合计
2026

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2031年 2032年 2033年

1.增值税 2024.74 0 337.46 337.46 337.46 337.46 337.46 337.46 0.00

2.城建税及附加税 242.97 0 40.49 40.49 40.49 40.49 40.49 40.49 0.00

3.房产税 1585.86 0 264.31 264.31 264.31 264.31 264.31 264.31 0.00

税费合计 3853.57 0 642.26 642.26 642.26 642.26 642.26 642.26 0.00

4、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

根据上述项目总投资、运营收入、成本情况、偿债资金来源，本项目

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现金净流入预测如下：



项目现金流量预测表（单位：万元）

项目 合计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一、现金流入 253194.25 95300.00 4641.74 4641.74 4641.74 4641.74 4641.74 4641.74 130043.78

1.资本金流入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债券资金流入 95300.00 953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运营收入 157894.25 0.00 4641.74 4641.74 4641.74 4641.74 4641.74 4641.74 130043.78

二、现金流出 220804.30 96927.80 3089.75 3089.75 3089.75 3089.75 3089.75 3089.75 105337.99

1.项目静态投资 95300.00 953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运营成本 280.00 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3.相关税费 8473.1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8473.11

4.债券利息 21451.19 1627.80 3049.75 3049.75 3049.75 3049.75 3049.75 3049.75 1524.88

5.债券本金 953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95300.00

三、净现金流量 32389.95 -1627.80 1551.99 1551.99 1551.99 1551.99 1551.99 1551.99 24705.80

四、累计净现金流量 -1627.80 -75.81 1476.18 3028.17 4580.17 6132.16 7684.15 32389.95

说明：若债券存续期现金流为负时，债券利息及其他财务费用由项目单位自筹解决。



5、资金的稳定性

根据项目专项债券发行计划，经测算预测期现金流量，本期专项

债存续期项目累计净现金流为 32389.95 万元，项目资金稳定性可靠，

还本付息资金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风险抵抗能力。

六、评价结论

1、债券本息覆盖倍数

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内预计项目运营净收益为 145287.57 万元，债

券本息合计 116751.19 万元，因此本期债券存续期内项目运营净收益

对债券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1.24 倍。能够合理保证偿还本期债券本金、

利息，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2、本息覆盖倍数的敏感性分析

依据当前的市场状况及数据，对未来的收益及现金流进行预测，

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基于谨慎性原则，下面对债券存续期内项目净

收益进行单因素敏感性分析，详见下表：

表：压力测试表

单位：万元

敏感性分析 敏感性变化比率

敏感性变化比率 -20% -15% -10% -5% 0% 5% 10%

经营净收益 116230.06 123494.44 130758.81 138023.19 145287.57 152551.95 159816.33

债券还本付息额 116751.19 116751.19 116751.19 116751.19 116751.19 116751.19 116751.19

债券本息覆盖率 1.00 1.06 1.12 1.18 1.24 1.31 1.37

由以上分析可见，该项目财务指标良好，能够保障偿还债券本金

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达到 1.1 倍以上，能够产生持

续稳定的现金流入，且现金流入能够覆盖专项债还本付息的规模，从



财务角度上分析投资具备可行性。

七、相关风险提示

阿克苏市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项目是市政和产业园

基础设施领域项目，项目的建设需要各个参与主体的紧密配合，项目

建设资金供给的中断或延误也会给项目建设带来较大的风险。项目投

资量相对较大，各项经营收入、成本受到宏观经济、市场情况、相关

政策等诸多因素影响，现实中可能存在不确定性，使项目收益产生一

定的波动风险。



（此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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